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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鳥瞰 

 第五篇 在我們靈裡那靈的釋放 

 

壹 生命之靈的律 

 

羅馬八章一至六節。『如此，現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沒有定罪了。因為生命之靈的律，

在基督耶穌裡已經釋放了我，使我脫離了罪與死的律。』（1～2。）『生命之靈的律』非常有意

義。在這辭裡我們看見構成一個實體的三個元素：生命、靈和律；這三項乃是一。 

 

神在肉體中定罪了罪，使律法義的要求，成就在我們這照著靈而行的人身上。照著靈的人，思

念那靈的事。請注意：五節第一次題起的靈指我們人的靈，第二次題起的靈指聖靈；這意思是

說，照著人的靈的人，思念聖靈的事。 

 

『因為心思置於肉體，就是死；心思置於靈，乃是生命平安。』（6。）心思置於人的靈，乃是

生命平安。 

 

一 生命之靈 

 

這辭在全本聖經裡只用過一次。羅馬書直到八章二節才啟示『生命之靈』這辭。生命這辭在羅

馬書裡首次出現在一章十七節；這節說，義人必本於信得生（生命）並活著。二章七節，那裡

告訴我們：『凡恆心行善，尋求榮耀、尊貴和不朽壞的，就以永遠的生命報應他們。』我們若

不斷尋求神，祂就會賜給我們永遠的生命。五章十節說，我們要在祂的生命裡得救；五章十七

節告訴我們，我們受洋溢之恩，並洋溢之義的恩賜以後，就要在生命中作王。五章十八節題起

稱義得生命；五章二十一節說，恩典作王，叫人得永遠的生命。六章四節告訴我們，要在生命

的新樣中生活行動。六章二十二至二十三節說，永遠的生命是聖別的結局，並且神的恩賜，在

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乃是永遠的生命。羅馬書前六章多次說到神聖的生命。生命是神救恩的

目標。神救贖了我們，稱義了我們，並使我們和好了，使我們有分於這生命。一旦我們接受這

生命，我們就應當在生命裡得救，在生命中作王，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並在生命裡被聖

別。 

 

雖然羅馬書前幾章說，我們應當在生命中得救、作王、生活行動、並被聖別，但保羅還沒有告

訴我們，我們如何能作這一切事？我們如何能在生命裡得救，並在生命中作王？我們如何能在

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我們如何能經歷在生命裡聖別？他也沒有明確的告訴我們，義人如何

得生並活著。雖然他說這生命是本於信，但他沒有清楚的解釋這事。在羅馬一至六章，保羅九

次說到生命。如今，在八章二節，他忽然在『生命之靈』這辭裡，將生命與那靈聯在一起。 

 

得生命的路是那靈，在祂的生命裡得救的路是那靈，在生命中作王的路是那靈，在生命的新樣

中生活行動的路是那靈；在生命裡聖別的路是那靈。那靈就是路。生命屬於那靈，那靈是生命

的，二者實際上乃是一。我們絕不能將生命與那靈分開，也不能將那靈與生命分開。主耶穌自

己說，『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約六 63。）在這話裡，主耶穌將靈與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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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在一起。我們若有那靈，就有生命；我們若沒有那靈，就沒有生命。我們若在那靈裡生活行

動，就在生命裡生活行動；但我們若不在那靈裡生活行動，就不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因

此，經歷神聖、永遠、非受造之生命的路乃是那靈。藉此我們可以看見，羅馬八章與前幾章的

關係。前七章將我們引到生命，並總結於生命。如今在八章二節，我們是在生命的點上。我們

必須特別留意羅馬八章的生命這辭。 

 

二 四重生命 

 

生命這辭在羅馬八章用了四次。二節題到生命之靈的律。六節說，心思置於靈，乃是生命。九

至十節告訴我們，基督若在我們裡面，我們的靈就因義是生命。十一節說，內住的靈必賜生命

給我們必死的身體。 

本章第一次題起生命與聖靈有關，第二次與我們的心思有關，第三次與我們的靈相聯，第四次

是我們身體的事。 

羅馬八章揭示四重生命。首先生命是那靈。然後那靈進入我們靈裡，使我們的靈成為生命。再

後那靈又從我們的靈擴展到我們的心思裡，使我們的心思成為生命。那靈甚至將這生命分賜到

我們必死的身體，使罪的身體成為生命的身體。我們有四重生命。這一切的中心是住在我們靈

裡的聖靈。 

這生命要從我們的靈擴展到我們的心思，遍及我們的全魂，甚至達到我們身體所有的肢體。至

終，我們的全人要被生命充滿，我們就會成為生命的人。你看見了這個麼？我們可稱此為四重

生命。那靈是生命，我們的靈是生命，我們的心思是生命，甚至我們的身體也是生命的。因此，

在羅馬八章和前面各章之間的關聯是生命加上那靈。 

 

三 生命之靈的律 

 

羅馬八章不但有生命之靈，也有生命之靈的律。 

生命這辭指明八章是六章的繼續，因為六章結束於生命。 

律這字指明八章也是七章的繼續，因為七章討論律的事。在羅馬八章保羅繼續談到律。在七章

他題起三個律：神的律、善的律、和罪的律。 

我們若只有這三個律，我們都必須宣告：『我是個苦惱的人！』神的律是義的、聖的、善的、

並屬靈的。然而，這律越是義的、聖的，就越要求我們。為甚麼神的律如此要求人？因為這律

是聖的、義的並善的。這律只要求人；牠不供應人。加拉太三章二十一節指明，律法不能賜人

生命。神賜律法不是作供應，乃是要求人。因為我們自以為是善的，所以需要律法暴露我們不

是善的。 

 

你記得頒賜律法的情形麼？神因著祂的恩典，將祂的子民領出埃及。百姓得以出埃及，不是因

為他們遵守律法，乃是因為神有恩典，藉著祂的救贖拯救他們。。。。然而，律法還在山上頒

賜的時候，百姓卻造了偶像，就是金牛犢。因此，在律法頒賜以前，百姓已經干犯了律法。所

以，摩西看見那情形，就將兩塊石版摔碎了。 

 

我們無法遵守律法。我們絕不該以為律法是賜給我們遵守的。反之，我們必須俯伏在滿有憐憫

和恩典的神面前，並且說，『主，我無法遵守你的律法，或作甚麼善事討你喜悅。』保羅要將

我們帶到這結論，就寫羅馬七章解釋律法的事。他寫羅馬書的每一章都想到舊約。他是在舊約

的亮光和認識中寫羅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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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羅馬七章保羅說到律。保羅給我們看見，我們外面有神的律同其要求，我們魂中有響應神的

律之善的律，我們身體的肢體中有另一個律，與我們魂中善的律交戰。….撒但是罪與惡。他自

動的能力就是罪的律。他是這樣有能力，以致沒有人能擊敗他。甚至所有的人加起來，也無法

勝過他。 

 

在羅馬七章以後有羅馬八章，這章題起生命之靈的律。這律不是神的律，也不是我們心思中善

的律，乃是生命之靈的律。 

 

羅馬八章二節啟示，神成了生命之靈。可以說，本節的生命之靈是指經過過程的神。神在基督

裡經過了漫長的過程－成為肉體、釘十字架、復活、和升天的過程。創世記一章的神經過了這

樣的過程。 

 

在這生命之靈裡有個律。讚美主，經過過程的神有生命之靈的律！這律是經過過程之神的原則、

能力和力量。我們都必須呼喊：『阿利路亞！』因為這律，就是自然、神聖的能力，不在我們

外面，乃在我們靈裡。經過過程之神的律在我們靈裡。 

 

生命之靈的律的元素，是神聖的靈和永遠的生命。神聖的靈和永遠的生命是這律的元素。所以

這律是有能力的，是大能的，其能力是自然的。這樣的律就在我們靈裡。 

 

四 三個生命同三個律 

 

我們之所以複雜，是因為我們經過了三個站口－受造、墮落、和神的拯救。我們受造，我們墮

落，我們也得救了；這是我們的歷史，我們的傳記。我們的傳記就是我們受造、墮落、並且蒙

神拯救。 

 

這三個人位各有一個生命連同一個律。撒但有他撒但的生命同其惡的律，罪的律。我們天然的

人有受造的生命同善的律。經過過程的神這賜生命的靈，有神聖的生命同生命之靈的律。所以，

我們有惡的律、善的律、和生命之靈的律，這生命之律與好、壞都敵對；牠與好、壞無關，因

為好、壞都屬於善惡知識樹。（創二 9，17。）生命之律當然屬於生命樹。（9。）我們裡面有

知識樹和生命樹。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是小型的伊甸園。人在這裡，撒但這知識樹在這裡，神這生命樹也在這裡。

從前在伊甸園的這三方，現今都在我們裡面。在伊甸園裡撒但與神之間猛烈進行的爭戰，現今

在我們裡面猛烈進行。這爭戰與三個人位、三個生命、及三個律有關。 

 

五 神在我們靈裡 

 

我曾在別處指出，在羅馬書裡神漸進的啟示出來。在羅馬一章，祂是在創造裡的神；在羅馬三

章，祂是在救贖裡的神；在羅馬四章，祂是在稱義裡的神；在羅馬五章，祂是在和好裡的神；

在羅馬六章，祂是在聯合裡的神。我們能看見神從創造到救贖，從救贖到稱義，從稱義到和好，

從和好到聯合的過程或進展。神已從創造往前到聯合。在祂的創造裡，神在祂的造物以外；在

聯合裡，祂藉著將我們放在祂自己裡面，使我們與祂自己成為一。我們凡受浸的，都已浸入了

基督。（羅六 3，加三 27。）神已經將我們放在基督裡，使我們與祂自己完全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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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羅馬八章，神成為在我們靈裡的神。祂不但是在聯合裡的神，更是在我們靈裡的神。祂不但

使我們與祂成為一，更使祂自己與我們成為一。現今我們的神乃是在我們靈裡。在創造裡的神

經過了救贖、稱義、和好、聯合，現今就在我們靈裡。在我們靈裡的神不僅僅是神；祂經過了

過程成為生命之靈，因生命之靈就是經過過程的神。 

 

六 享受基督這賜生命的靈 

 

在福音書裡，主耶穌說福音是筵席。主耶穌說，樣樣都齊備，我們當來赴席。（路十四 16～17。）

祂吩咐我們來喫。我們甚至在浪子的比喻裡也看見這思想。（十五 11～32。）兒子回家時，父

親將上好的袍子穿在他身上；這袍子表徵基督作我們的義，使我們得稱義。基督作義遮蓋了回

家的兒子。雖然這使父親滿足，但兒子可能說，『父親，我餓了。你滿足了，但我不滿足。』

這就是為甚麼父親吩咐僕人豫備肥牛犢，把牠處理好，並擺在桌子上。父親說，『讓我們喫喝

快樂。』那肥牛犢就是一千九百多年前在十字架上經過過程的基督。祂在十字架上經過過程以

後，在復活裡成了賜生命的靈。（林前十五 45。） 

 

今天基督在那裡？毫無疑問，祂升到諸天之上。然而，祂若只在諸天之上，人就不可能喫祂。

諸天太遙遠了。但基督不但在諸天之上，（羅八 34，）也在我們裡面，（9，）甚至在我們靈裡。

（提後四 22。）基督經過過程以後，成了賜生命的靈。經過過程的基督就是那靈。（林後三 17。）

祂進到我們靈裡作生命，並作生命的供應，給我們享受。 

 

賜人生命的乃是靈。（約六 63，林後三 6。）基督是生命，但將基督這生命賜給我們的乃是那

靈。沒有那靈，基督仍可以作生命，但基督這生命無法賜給我們。因著基督是那靈，祂就分賜

到我們裡面作生命。 

絕不要忘了基督就是神，是耶和華救主，神與我們同在。基督就是神。這位基督，經過了過程

以後，現今就是賜生命的靈。我們必須在祂的豐滿裡享受祂這樣一位靈。我們重生的靈乃是餐

桌，經過過程的基督就是我們的食物；祂不是在物質的形態裡，乃是在那靈的形態裡作食物。

我們的食物就是那靈。這是何等豐富的靈！神性、人性、愛、光、生命、能力、公義、聖別、

恩典－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都在那靈裡。羅馬八章的確是這張餐桌。 

 

在七章，我們看見在我們肉體中律法的轄制；在八章，我們看見在我們靈裡那靈的釋放。我們

來到八章，就從肉體中的轄制轉到靈裡的釋放。 

 

貳 生命之靈的律的釋放 

 

一 現今沒有定罪 

 

在羅馬七章末了保羅呼喊：『我是個苦惱的人！誰要救我脫離那屬這死的身體？』（24。）在八

章開頭保羅說，『如此，現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沒有定罪了。』（1。）羅馬書裡有兩種

定罪：外面、客觀的定罪，以及裡面、主觀的定罪。外面的定罪來自神，裡面的定罪來自我們

自己。在羅馬書前幾章，我們看見神客觀的定罪，例如三章十九節說，『好堵住各人的口，叫

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審判之下。』因此，客觀的定罪是在神公義審判之下的結果。這種定罪完

全由基督救贖的血解決了；基督救贖的血已拯救我們脫離神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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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基督以外的定罪 

 

裡面、主觀的定罪見於七章。當保羅哀歎：『我是個苦惱的人！』他不是在經歷神的定罪，乃

是在經歷來自他自己的定罪，就是想要遵守律法之人自我的定罪。這定罪是從人自己來的，不

是從神來的。你越試著行善，並履行律法，就越會有裡面的定罪。你若是個無所謂的人，從來

不想行善，就不會經歷裡面的定罪。然而，你若說，『我必須正確、完全，』就會被你自己定

罪。你越想要改良自己，就越會在自我的定罪之下。 

羅馬七章的定罪是在基督以外之人的定罪，卻為許多得救以後試著履行律法的基督徒所經歷。

這定罪不是來自神。 

許多基督徒解決了客觀定罪的問題，卻為自己製造裡面定罪的問題。有些人被定罪到寢食難安

的地步。我甚至認識一些人，他們由於主觀的定罪，演變為精神問題。有些弟兄厲害的定罪自

己不愛妻子，有些姊妹定罪自己對丈夫不親切。至終，主觀定罪的感覺走向極端，演變為精神

問題。這樣的人是在自我定罪的重壓之下。 

 

2 現今在基督裡沒有定罪 

 

保羅在七章末了苦惱的呼喊以後，得勝的宣告：『如此，現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沒有定

罪了。』『八 1。』這就是說，他在羅馬七章所經歷的，不是在基督裡的經歷。他在基督以外，

照著心思中的律掙扎，遵守神的律，以討神喜悅，但他完全被罪的律所打敗。那是他還未在基

督裡之時發生的。因此，保羅定罪自己。他因著這種裡面、主觀的定罪，深深的知罪自責。但

『現今』『在基督耶穌裡』，不再有這種定罪了。因為在基督裡他不需要憑自己遵守神的律，那

種努力只會產生自我定罪；『沒有定罪』了，因為在基督裡他有生命之靈的律，是比罪的律更

有能力的，並釋放他脫離罪的律；現今『沒有定罪』，不是因著基督救贖之血除去了神客觀的

定罪，乃是因著生命之靈的律，在他靈裡帶進那靈的釋放，突破了他一切主觀的定罪；『沒有

定罪』，因為他已得釋放脫離神的律與罪的律。 

 

二 生命之靈的律的釋放 

 

在羅馬八章保羅不是說，『在基督耶穌裡沒有定罪，因為耶穌的血洗淨了我。』這樣的定罪不

是被血對付的。我們得釋放脫離主觀的定罪，不是因著洗淨我們的血，乃是因著釋放我們的律。 

 

對於兩種定罪，有兩種不同的救治。釘十字架之基督的血是客觀定罪的救治，在我們靈裡的生

命之靈是主觀定罪的救治。『因為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已經釋放了我，使我脫離了罪

與死的律。』（羅八 2。） 

 

1 在基督裡 

 

這不是在基督以外的經歷，乃完全是在基督裡的經歷。在基督裡，不是在亞當裡，也不是在我

們自己裡面，我們有生命之靈，就是在我們靈裡基督自己那賜生命的靈。在基督裡，我們的靈

因著有基督作生命而活過來。因為我們在基督裡，所以生命之靈，就是基督自己，就住在我們

靈裡，並使祂自己與我們的靈調和成一靈。在基督裡我們有被點活的靈、神聖的生命、和生命

之靈。在基督裡這三樣－我們的靈、神聖的生命、和生命之靈－都調和成一個單位。在基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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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單位有自然的能力，就是生命之靈的律；我們照著調和的靈而行，這律就不斷釋放我們脫

離罪與死的律。 

 

2 每天的 

 

這經歷不是一次永遠的；牠必須是每天不斷的經歷。我們需要天天時時刻刻活在調和的靈裡，

照著這靈而行，並將我們的心思置於這奇妙的靈，忘記我們要遵守神的律法，並且行善以討神

喜悅的企圖。因為一旦我們漂回想要行善的老舊、習慣作法，我們立刻就與生命之靈大能的律

絕緣。我們必須仰望主，使我們一直住在我們的靈裡，好享受生命之靈的律的釋放。 

 

三 律法有所不能的 

 

羅馬八章三節說，『律法因肉體而軟弱，有所不能的，神，既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裡，並為著罪，

差來了自己的兒子，就在肉體中定罪了罪。』本節說，律法有所不能的，不是指無所不能的生

命之靈的律，乃是指在我們身外神的律法。神的律法有所不能的，因為律法因肉體而軟弱。肉

體是軟弱的因素，產生八章三節所題的不能。 

 

八章三節的主辭是神。神既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裡，並為著罪，差來了自己的兒子，就在肉體中

定罪了罪。本節是羅馬八章最深的一節，很難領會。 

 

『罪之肉體』是甚麼？罪之肉體是我們的身體。八章三節裡『罪之肉體』相當於六章六節裡『罪

的身體』，那裡告訴我們，我們的舊人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使罪的身體失效。為甚麼我們

的身體稱為『罪的身體』和『罪之肉體』？因為我們從羅馬七章看見，罪住在我們的身體裡。

我們的身體既是罪的居所，就稱為『罪的身體』。我們的身體既成了墮落的身體，也就稱為『肉

體』，就是『罪之肉體』。 

 

羅馬八章三節說，神的律法因肉體而軟弱。為甚麼神的律法成為軟弱的？乃是因著肉體。神的

律法有所要求，但罪人的身體無法履行這些要求，因為身體裡面有罪這軟弱的因素。 

 

罪的身體或罪之肉體雖然在遵守神的律法上極其軟弱，在犯罪上卻很有能力。因此，神的律法

因我們罪的身體而軟弱。 

 

四 罪被定罪 

 

律法既因罪的身體而軟弱，神怎麼辦？神怎麼處理這情形？神的律法有所要求，卻因肉體而被

削弱了。問題不在律法本身；難處在於罪和罪之肉體。罪是主犯，罪之肉體是幫兇。二者一同

作工。神若要解決問題，必須同時對付罪與肉體。雖然罪（不是肉體）是主要的問題，但二者

神都必須對付。 

 

祂怎麼作？神的作法很奇妙，過於人的言語所能充分解釋。神乃是『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裡』，

差來了自己的兒子，藉此解決問題。神是智慧的，祂知道不該差祂的兒子成為罪之肉體，因祂

若那樣作，祂的兒子就與罪有所牽連。所以，祂乃是『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裡』，差來了祂的兒

子，就如摩西在曠野舉起的銅蛇所豫表的，（民二一 9，）以及主耶穌自己所題起的。在約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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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十四節耶穌說，『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指明銅蛇是豫表祂自己

在十字架上作我們的代替。耶穌在十字架上時，祂在神眼中是蛇的形狀。耶穌釘在十字架上時，

神看祂就是看見蛇的形狀。 

罪之肉體實際上的意思，就是帶著撒但性情的肉體。聖經說，神的兒子耶穌成了肉體。（約一

14。）然而，這絕不是說，耶穌成了有撒但性情的肉體，因為羅馬八章三節說，祂乃是在『罪

之肉體的樣式裡』被差來，因此指明耶穌只取了『肉體的樣式』，沒有肉體罪惡的性情。不但

如此，林後五章二十一節說，『神使那不知罪的〔基督〕，替我們成為罪…。』雖然本節清楚說，

基督成為罪，但這不是說，祂在性情上是罪惡的。祂只成為『罪之肉體的樣式』。銅蛇有蛇的

形狀，卻沒有蛇的毒素；牠有蛇的形狀而沒有蛇的性情。基督在形狀上成了罪，祂裡面『沒有

罪』；（林後五 21，來四 15；）祂與罪的性情無關。祂只是為著我們成了蛇的形狀，『在罪之肉

體的樣式裡。』 

 

約翰十二章三十一節說，『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主耶穌說這些話的

時候，是說到祂將在十字架上受死。主說祂釘十字架的時候，將是撒但受審判的時候，因撒但

是這世界的王，他的審判在約翰十二章三十一節已經宣告出來了。掛在十字架上的是耶穌，但

在神眼中，是撒但在那裡受了審判。所以，希伯來二章十四節說，基督藉著死，廢除那掌死權

的，就是魔鬼，撒但。基督在十字架上，藉著祂在肉體裡的死，廢除了撒但。在十字架上，基

督『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裡』，不但是罪人的代替，除去他們一切的罪；祂也在蛇的形狀裡釘十

字架，完全廢除撒但，魔鬼。 

 

羅馬八章三節不但說，神『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裡』差來了祂的兒子，也說祂『為著罪』差來了

祂的兒子。保羅的思想是，神差來了祂的兒子，不但是『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裡』，也是『為著

罪』，就是為著與罪有關的一切，使祂定罪罪並與罪有關的一切。與罪有關聯的一切，都在十

字架上基督的肉體裡被定罪。當基督在肉體的樣式裡，並為著罪被釘在十字架上時，罪與撒但

就都在此被定罪了。 

 

撒但急切並快樂的進入人的身體，樂於得著住所；他進入以後，人的身體就成了肉體。無論撒

但多智慧，他絕不能勝過神。神比他智慧多了。神在撒但住於其中的罪之肉體的樣式裡，差來

了祂的兒子，並將其釘在十字架上。好像撒但曾這樣想：『現在我能進入人的身體了。』然而，

撒但不知道這是陷阱。當撒但進到人的身體裡，他就陷在其中。所以當主耶穌被釘死的時候，

就藉著死把撒但擊傷了。神這樣作，一次就解決了兩個問題：祂解決罪的問題與罪之肉體的問

題。神解決了罪的問題，其性質和源頭是撒但；也解決了肉體的問題。讚美主！ 

 

五 成就律法義的要求 

 

羅馬八章四節說，『使律法義的要求，成就在我們這不照著肉體，只照著靈而行的人身上。』

關於神的律法，由於肉體而有所不能的。所以，神就『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裡』，差來了祂的兒

子，並定罪了罪，解決罪與肉體的雙重問題，使律法義的要求成就在我們身上。『我們』指『不

照著肉體，只照著靈而行的人』。他不但說到聖靈，更說到人的靈。聖靈是生命之靈，而由聖

靈內住並與聖靈調和之人的靈，乃是我們照著而行的靈。生命的聖靈在我們人的靈裡。我們若

照著這調和的靈而行，律法一切義的要求，自然而然就會得成就。我們不需要遵守律法。律法

的要求自然而然藉著生命之靈的律得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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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心思是關鍵 

 

下一節提供進一步的解釋：『因為照著肉體的人，思念肉體的事；照著靈的人，思念那靈的事。』

（5。）保羅題起生命之靈並與聖靈調和之人的靈以後，就說到心思。保羅先前在七章二十五

節題過心思，那裡說，『我自己用心思服事神的律，…』『我自己用心思，』這話指明七章二十

五節裡的心思是獨立的。八章裡的心思乃是置於靈的事上。在七章，心思出去獨立行動；在八

章，心思回來倚靠靈，不再憑自己行動。 

 

『因為心思置於肉體，就是死；心思置於靈，乃是生命平安。』由本節我們能看見，甚至心思

也能成為生命。獨立的心思無法遵守神的律法，但心思置於靈，乃是生命平安。這樣的心思滿

了享受和安息。平安是為著安息，生命是為著享受。當心思置於靈，就沒有失敗、定罪、或消

極的感覺－只有生命和平安，享受和安息。那本身不能遵守神律法的心思，藉著置於靈，就能

成為生命和平安的心思。 

 

在七章二十五節和八章六節的心思，無論是向靈獨立或倚靠靈，都是代表人自己。所以，心思

向靈獨立，意思就是人憑自己行動，不倚靠靈。但心思倚靠靈，人就不憑自己行動，乃倚靠靈。

因此，將心思置於靈，意思就是將全人置於靈，並照著靈行動。 

 

參 那靈基督的內住 

 

雖然我們在羅馬八章一至六節清楚看見生命之靈的律的釋放，但很難看見以下七節的中心點。

然而，我們若深入這一段的思想，就會看見保羅在其中想要告訴我們，在罪以外另有個東西住

在我們裡面。在七章二十節保羅說，『若我去作所不願意的，就不是我行出來的，乃是住在我

裡面的罪行出來的。』因此，羅馬七章暴露內住的罪。如我們所看見的，羅馬八章是羅馬七章

尖銳的對比。羅馬七章有捆綁；羅馬八章有釋放。羅馬七章有律法；羅馬八章有那靈。羅馬七

章有我們的肉體；羅馬八章有我們的靈。不僅如此，羅馬七章有內住的罪。照著羅馬八章，甚

麼住在我們裡面？乃是基督，內住的基督。羅馬七章有內住的罪，作一切苦惱的主要因素；羅

馬八章有內住的基督，作一切蒙福的因素。 

 

基督若不是那靈，就絕不能住在我們裡面。祂必須是那靈，好住在我們裡面。在八章九至十節

我們找著三個交互使用的同義辭：『神的靈』、『基督的靈』、和『基督』。再者，十一節說到內

住的靈。這些同義辭指明並證明基督是內住的靈。毫無疑問，九節裡『神的靈』就是二節裡『生

命之靈』。保羅題起『神的靈』之後，說到『基督的靈』和『基督』自己。然後在十一節，他

說到內住的靈。這意思是說，『神的靈』就是『基督的靈』，『基督的靈』就是『基督』自己。

因此，在我們裡面的基督乃是內住的靈。祂是『生命之靈』，祂是『神的靈』，祂也是內住在我

們裡面『基督的靈』，使祂將自己這生命分賜給我們。基督不但分賜生命給我們的靈，（10，）

也給我們的心思（6，）和我們必死的身體。（11。）所以，基督現今在聖靈裡是生命，（2，）

在我們的靈裡是生命，（10，）在我們的心思裡是生命，（6，）在我們必死的身體裡也是生命。

（11。）基督乃是有四重豐富的生命。 

 

雖然羅馬書在我手中多年了，但最近我才看見基督是四重生命。基督對我們是有四重、加強豐

富的生命。祂不但在神聖的靈裡並在我們人的靈裡是生命；祂甚至在我們的心思裡也是生命。

不但如此，基督對我們必死的身體也能成為生命。換句話說，祂現今在神裡面是生命，在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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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民裡面也是生命。這是八章七至十三節主要的點。中心點是基督這內住的靈，對我們乃是有

四重豐富的生命。祂非常豐富。祂扶持我們的靈，供應我們的心思，甚至點活我們必死的身體。

這生命，就是基督自己，是我們今天所享受的生命。願主將這點向我們完全揭示，不是僅僅在

道理上，乃是在經歷上向我們揭示。我們都必須看見，我們的基督是內住的靈，是有四重豐富

的生命。 

 

一 肉體 

 

羅馬八章七節說，『因為置於肉體的心思，是與神為仇，因牠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本節強調的說，我們的肉體沒有盼望。我們的心思若置於我們的肉體，也就成為沒有盼望的。

任何與肉體成為一的事物都沒有盼望。不要以為你能聖別你的肉體，這是不可能的。肉體就是

肉體，肉體完全沒有盼望。絕不要寄望於你的肉體，肉體絕不能改良。神下了斷案，肉體必須

被了結，因為肉體全然敗壞了。神用洪水審判挪亞的世代，因為那世代成了肉體。（創六 3－血

氣，原文，肉體。）那世代成了肉體，神就認為那世代沒有盼望。神發覺不可能拯救、恢復、

或改良那世代。神似乎說，『讓那世代去罷。我必須將牠完全置於我的審判之下。』洪水的審

判是對肉體的審判。惟有當人成了肉體，神才將人當作肉體審判。所以，絕不要說你的肉體能

改良。絕不要以為你的肉體今天比你得救以前好。無論人得救與否，肉體仍是肉體。肉體沒有

盼望，與肉體有關的一切也沒有盼望。 

 

保羅說，『置於肉體的心思，是與神為仇。』肉體與神為仇，置於肉體的心思也與神為仇。置

於肉體的心思，不服神的律法。這樣的心思不可能服神的律法，即使要服也不能服。因此，對

肉體的判決是定案的。肉體了了，與肉體有關的一切也了了。 

 

保羅在八節接續這思想，這節說，『而且在肉體裡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悅。』只要我們在肉體

裡，我們就不能得神的喜悅。絕不要說，你的肉體是好的。在七至八節我們看見四個點：肉體

與神為仇，肉體不服神的律法，肉體不能服神的律法，並且肉體不能得神的喜悅。這就是肉體

的光景。 

 

二 那靈基督的內住 

 

『但神的靈若住在你們裡面，你們就不在肉體裡，乃在靈裡了；然而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

是屬基督的。』（9。）在書信中，有許多經文都開始於奇妙的『但』字。阿利路亞，『但』！

在我們的歷史中，我們需要許多這樣的『但』。我們應當能說，『哦，今天早晨我很下沉，『但。』

我在自己裡面很軟弱，『但。』我完全沒有盼望，『但。』』保羅說，『但…，你們就不在肉體裡。』

絕不要說你有好的肉體，或你在好的肉體裡。我們不該留在我們的肉體裡，因我們的肉體已被

定罪。房子若被政府查封，你住在裡面就是非法的。同樣，肉體已徹底被神定罪了，我們不該

留在那裡，爭辯說我們的肉體已改良了。我們不該在肉體裡，乃該在靈裡。這靈乃是指與神的

靈調和的人的靈。 

 

1 神的靈的內住 

 

我們要在靈裡，有一個條件。這條件是神的靈住在我們裡面。（9。）『住』字真正的意思是『安

家』。神的靈若居住、安家在我們裡面，我們就在靈裡。雖然你得救了，但神的靈也許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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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家在你裡面。這說明為甚麼你還不在靈裡。雖然神的靈在你裡面，但祂不能安家在你裡面。

祂沒有住在你裡面。我也許應邀到你家，但我不能安家在你家裡；我在那裡是客人，不能定居

在那裡。同樣，神的靈在我們裡面，但祂也許不能住在我們裡面。祂是客人，不是居住者。神

的靈若能安家在我們裡面，定居在我們裡面，得著充分的空間，我們就會在靈裡，不在肉體裡。

然而，神的靈若沒有空間可居住，我們就仍在肉體裡，不在靈裡。 

 

2 基督的靈的內住 

 

九節說，『然而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神的靈』立刻換成『基督的靈』。沒

有人能否認，這指明『神的靈』就是『基督的靈』，『基督的靈』就是『神的靈』。保羅說，『人

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你若察覺神的靈還沒有安家在你裡面，不要灰心。不要

說，『神的靈既然沒有安家在我裡面，我就算了。』雖然神的靈沒有居住在你裡面，但你確有

神的靈，就是基督的靈。只要你有基督的靈，你就是屬基督的。你不是屬基督的麼？我們都必

須宣告：『阿利路亞，我是屬基督的！』我們有基督的靈在我們裡面，並且我們是屬基督的。

然而，神的靈，就是基督的靈，是否居住在我們裡面，乃是有條件的。基督的靈必須安家在我

們裡面，必須據有我們裡面的人，我們才能在靈裡。 

 

3 基督的內住 

 

十節說，『但基督若在你們裡面，身體固然因罪是死的，靈卻因義是生命。』這裡說基督在我

們裡面。在九節裡是『神的靈』，然後是『基督的靈』。現今在十節裡是『基督』自己。這的確

證明基督就是『神的靈』和『基督的靈』。我們都必須承認這點。基督這靈在我們裡面，這是

極大的事。在羅馬三章，基督在那裡？祂在十字架上，為著救贖流出祂的血。在四章，基督在

那裡？祂在復活裡。但在八章，基督在我們裡面。在六章，我們在基督裡面；但在八章，基督

在我們裡面。我們在基督裡面是一方面；基督在我們裡面是另一方面。首先，我們住在基督裡

面，然後基督住在我們裡面。（約十五 4。）我們住在祂裡面，帶來祂住在我們裡面。在基督裡

面是基督在我們裡面的條件。讚美主，基督在我們裡面！基督已將祂自己作到我們裡面；祂經

過了過程，進入我們裡面。這位基督必須居住並安家在我們裡面。 

 

ａ 內住的罪將死帶給身體 

 

雖然基督在我們裡面，但我們的身體因罪仍是死的。我們在前面的信息中曾指出，神在肉體中

定罪了罪；有些人讀過以後也許說，『既然神定罪了罪，罪就不能再起作用了。我們的身體不

再是死的－現今牠是活的。』這不是對保羅的話正確的領會。雖然神在肉體中定罪了罪，但罪

還繼續住在我們的身體裡，因此我們的身體仍是死的。 

 

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確成就了一切，但祂所作成的果效，惟有我們在那靈裡，才能給我們實化。

事實上，凡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作的，都把我們包括在內。我們的確分享、有分於基督在十字架

上所成就的一切。這是榮耀的事實。然而，我們仍需要經歷牠。雖然我們身體中的罪被基督的

十字架完全對付了，但我們怎能經歷這事實？惟一的路就是在那靈裡。基督的靈乃是包羅萬有

的。凡基督所是、所作、所得著、並所達到的，都在包羅萬有的靈裡。因此，我們若要經歷在

基督裡所有的一切，就需要操練並經歷在那靈裡。乃是包羅萬有的靈，將我們在基督裡所有的

一切，都傳輸到我們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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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內住的基督將生命帶給我們的靈 

 

雖然基督在我們裡面，但我們的身體因罪仍是死的。內住的罪將死帶給我們的身體；然而，我

們不該被我們死的身體所困擾，因為我們重生的靈因義是生命。內住的基督藉著義，將生命帶

給我們的靈。這義乃是神的義，就是基督。基督首先是我們的義，然後因著這個，祂也是我們

的生命。浪子回家到父親跟前時，他不彀資格與父親同坐，並喫肥牛犢。他還沒有穿上合式的

衣服，上好的袍子；這袍子表徵基督，就是神的義，作為遮蓋，使我們彀資格與父同坐，並享

受基督作生命。首先，我們必須得著基督作我們的義。然後，在這義之下，在這義『袍』之下，

我們彀資格享受基督作我們的生命。只要基督在我們靈裡，我們的靈因基督作我們的義就是生

命。現今不但神的靈是生命；甚至我們重生的靈也是生命。那是基督自己的靈，現今在我們靈

裡是生命。所以，我們的靈成為生命。內住的基督已將生命帶給我們的靈。 

 

三 生命的分賜 

 

十一節說，『然而那叫耶穌從死人中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裡面，那叫基督從死人中復活的，

也必藉著祂住在你們裡面的靈，賜生命給你們必死的身體。』本節的靈是復活的靈。我們看過

我們的靈是生命，（10，）我們的心思也是生命。（6。）現今我們來到我們這人的末了一項，

我們必死的身體。我們的身體一直在死。然而，甚至我們這在死、必死的身體，也得著生命的

分賜。藉著祂住在我們裡面的靈，我們的身體能有分於這生命，憑這生命得扶持，且憑這生命

得供應。毫無疑問，內住的靈就是復活的基督。（林前十五 45，林後三 17。）基督這內住的靈

一直分賜生命給我們這人的每一面。 

 

四 我們的合作 

 

十二節說，『弟兄們，這樣，我們並不是欠肉體的債，去照肉體活著。』本節也證明，我們得

救以後，仍有可能照肉體活著。倘若沒有可能，為甚麼保羅會題醒我們，我們並不是欠肉體的

債。我們需要說，『阿利路亞！我並不是欠肉體的債。我不欠牠甚麼。我沒有必要聽牠。我已

經脫離牠，並從牠得了釋放。我已完全得釋放，脫離這稱為肉體的無望的東西。我並不是欠肉

體的債，再去照肉體活著。』 

 

1 藉著不照肉體活著 

 

保羅繼續說，『因為你們若照肉體活著，必要死；但你們若靠著那靈治死身體的行為，必要活

著。』（八 13。）這裡的『你們』當然是指得救的人。因此，本節進一步證明，得救的人可能

照肉體活著。我們若照肉體活著，必要死。當然，這種死不是肉身的，乃是屬靈的。你若照肉

體活著，你在靈裡必要死。然而，你若靠著那靈治死身體的行為－就是抑制或釘死牠們－必要

活著。這就是說，你在靈裡要活著。本節符合六節所說，心思置於肉體，就是死；心思置於靈，

乃是生命。照肉體活著，主要的意思乃是將我們的心思置於肉體；同樣，將我們的心思置於肉

體，主要的意思就是照肉體活著。我們要治死身體的行為，就需要將我們的心思置於靈，並照

著靈而行。 

 

你需要察驗自己的經歷。倘若你思考某件事的時候，你的靈裡沒有安息，就不要思想。將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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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思從那使你的靈不安的事召回。每當你想要講理，而你靈裡覺得空虛時，就要停下，並將你

的心思轉回靈裡。你需要說，『哦，主耶穌，拯救我。主，拯救我的心思脫離那叫我死的思慮。』

你若這樣作，立刻就會得著安息、妥貼、滿足、甚至靈裡的加強。只要你裡面有安息、妥貼和

滿足，就指明你的心思置於正確的方向。你若沒有安息、妥貼、滿足，卻覺得黑暗、空虛、不

安，這就指明你的方向是朝著死。在這樣的情形裡，你就需要將你的心思轉回靈裡。 

 

2 藉著治死身體的行為 

 

我們將心思置於靈，我們的肉體就會被治死。我們藉著將心思置於靈，就治死身體一切的行為。

這是『把肉體…釘了十字架』。（加五 24。）我們想去購物時，我們的腳要去，但我們的靈說，

『留在十字架上。』這就是抑制、治死、或釘死我們身體的行為。結果，我們就會經歷基督的

死。真正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的經歷，乃是靠著那靈治死身體的行為而有的。這不是一次永遠發

生的；這是每天不斷的操練。身體的每一行為，必須藉著將我們的心思轉向靈並置於靈，而被

治死。這是『照著靈而行』的路。（羅八 4。） 

 

『行』字包括我們的整個生活－我們說甚麼，我們作甚麼，以及我們去那裡。我們不斷將心思

置於靈，我們整個行事為人就會照著靈。我們可稱之為聖別的生活，得勝的生活，或榮耀的生

活。無論我們怎樣稱呼，這乃是內住的基督作我們四重生命的彰顯。這是我們在教會生活中需

要有的經歷。 

 


